

环境工程系

学生综合测评评分条例大纲

品德行为表现测评
· 品德行为表现在综合测评所占分计算公式为.（基本分+奖励分-扣除分）X35%
一、品德行为表现基本分为75分。

二、品德行为表现奖励分为25分，有以下七项.（最高奖励不能超过25分）。

1. 校风、学风建设中受到国家、省（市）、学校、院（系）通报表彰者，分别加10、8、5、3分；

2.见义勇为，拾金不昧者学生处评定酌情加分，受学校、院系表彰者加5、3分。

3.志愿者服务活动、义务劳动等0.5分/次，每学期累计加分不超过2分。

4. 参加无偿献血但因体检不合格者加1分，无偿献血者加3分；

5.积极参加社会实践（三下乡，社会调查等），被省市、学校、院系表彰者分别加3、2、1分。
6. 校、院系学生干部加分（身兼数职的学生干部只以最高级别加分不累加）.
（1）学生代表大会委员，按表现突出、好、较好分别加10、9、8分；
（2）校学生会主席团、校社团联合会主席团、校团委副秘书长、院系学生会主席团、院系分团委副书记按表现突出、好、较好分别加9、8、7分；
（3）校学生会、校社团联合会、校团委的各部门正部长，校团委直属组织负责人（例如.轻院青年报社社长、广播台台长、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队长、红十字会学生理事会会长、大学生艺术团团长等），以及轻院记者团团长、十佳社团（协会）会长、校宿舍管理委员会会长，分别按表现突出、好、较好分别加8、7、6分；
(4) 校学生会、校社团联合会、校团委的各部门副部长，校团委直属组织负责人及《广东轻院》记者团等组织的副职，校宿舍管理委员会会长、院系学生会分团委下属部门部长，十佳社团副会长及部门部长分别按表现突出、好、较好分别加7、6、5分；
（5）校学生会/社联/团委/轻院记者团干事，各社团（十佳社团除外）部门部长，校校宿舍管理委员会干事，各院系学生会分团委下属部门副部长，班长，团支书，按照表现突出、好、较好分别加6、5、4分。
（6）院系学生会分团委干事，十佳社团干事，班委、团支部委员，按表现突出、好、较好分别加5、4、3分；

（7）社团干事（非十佳）按表现突出、好、较好分别加4、3、2分；

（8）社团会员按表现突出、好、较好分别加3、2、1分

7. 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按表现突出、好、较好分别加5、3、1分；

8. 学院评为“文明宿舍”，该宿舍每人加2分，舍长加3分，凡被系评为“文明宿舍”，该宿舍每人加1分，舍长加2分；
9. 被评为学院先进班级体或先进团支部，酌情加1—3分；

10. 一学期全勤者加3分（如有事假、迟到、早退、病假之一者都不算全勤）；
三、品德行为表现扣除分有以下七项.
1.凡违反四项基本原则，参加非法组织和非法游行、示威及贴大、小字报者，视其情节扣20分以上，并按国家有关法律处理；

2.政治学习、形式教育课和规定参加的集体活动（如组织生活、会议、讲座、展示会等），未经请假批准而缺席者，每次扣2分；

3.正课缺勤或晚自修缺勤每节课扣1分，迟到、早退或没佩带胸卡者每次扣0.5分；

4.凡违反校纪校规，不服从学校管理者每次扣2分；

· 除第一项外以上扣分积累最高不超过10分 

5.受系公开批评者扣3分，受学校通报批评者扣5分；受警告处分者扣10分，受严重警告者扣15分，受记过处分者扣20分，受留校察看处分者扣30分；

6.凡因违反党纪团纪者，分如下六个类别扣分:受党内团内通报批评者扣5分；受党内团内警告者扣10分，受党内团内严重警告者扣15分，受党内团内记过处分者扣20分，受留党留团察看者扣30分，受开除党团籍处分者扣40分；
7.凡学院有关部门建议对违反校纪校规或有其它不良行为学生扣分的，经查实者视情节轻重及本人认错态度，酌情扣1－10分。
学业表现测评
· 学业表现分在综合测评所占分计算公式为:（理论分+奖励分-扣除分）X 50%
一、学业表现理论分包括学年所有必修课和限选课的成绩，考试成绩的原始分按实际得分计算，计算公式为:（∑单科成绩 × 学分）/∑各科学分
1.凡未按教学计划要求取满学分者，其学业基本分为 0；

2.凡考试不及格，均以不及格分数计算。

3.累计最高分不超过100分。
二、学业表现奖励分有以下五项.
1.凡在校、市、省发表学术作品者每篇分别加4、6、8分；凡在校、市、省发表非学术作品者每篇加1、2、4分。

2.凡参加校、市、省级举办的各种竞赛（科技创新、技能、知识）获奖者，按不同获奖等级酌情加分，国家一二三等奖分别加6、4、2分；省一二三等奖分别加6、4、2分；校一二三等奖分别加3、2、1分；系内获奖统一加1分。（同一项目获奖按最高分加分，不累加）
3.该学期通过全国英语应用能力A/B级、四级、六级考试过级者分别加2分、4分、6分；

4.该学期通过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一级、二级者分别加2、3分。
5.该学期获得中、高级职业资格证书者分别加2、4分。

三、学业表现扣分项.
1.考试作弊，计算时该科成绩作零分计。

2.无故不交作业或抄袭作业，扣1～3分。

文体表现测评

· 文体测评分在综合测评所占分计算公式为.（基本分+奖励分-扣除分）X 15%

1、 文体的基本分为75分。

2、 文体奖励分为25分，有以下六项.（最高奖励分不超过25分）
1.参加院系各类体育运动比赛及文艺比赛（演出）者加1分，获前三名者，分别另加5、4、3分；4-8名另加2分；

2.参加校级各类体育运动比赛及文艺比赛（演出）者加3分，获前三名者，分别另加6、5、4分；4-8名另加3分；以上同一项目的比赛及演出，按所获得最高加分项加分，不累加；
3.参加省市级各类体育运动比赛及文艺比赛（演出）者加5分，获前6名者另加4-10分。
4.参加各类体育运动比赛者破省、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记录者加8分，破校记录者加6分。

（同一项目的比赛和演出按最高加分项加分，不累加）
3、 文体扣除分有以下三项.
1.凡院系要求统一参加的文体活动而不参加的，每次扣2分。

2.文艺演出、体育比赛中有不服裁判，干扰演出及比赛顺利进行者扣3分。

3.不参加达标测试者扣10分（经批准免修体育课者除外）。
附注:
1.成立评分小组人员由班长、团支书、组织委员、学习委员和其他五名学生代表组成，查核加扣分情况，有错漏的要给予更正或补充，再交班主任再次查核，做到公正严明。

2.本条例参照2005.9版《学生手册》拟定，如与有冲突以《学生手册》为准，本条例的加减分记录以系秘书部为准，如有遗漏请出具相关证明予以更正。

3.本条例作为《学生手册》相关规定的具体实施说明，自2012年9月起实施，每学期将根据具体活动制定补充条款，以《_______学年第__学期环境工程系学生综合测评评分细则》为附件，该附件与《环境工程系学生综合测评评分条例大纲》为同一文件。
附件:2011-2012学年第2学期环境工程系学生综合测评评分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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